涞源县农业农村局
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1条 为加强农业农村行政执法工作，促进农业农村执法部门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证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实施，根据国家、省、市及县有关规定，制订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县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和行政管理权限，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法律责任逐级分解到负责组织实施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并进行监督、评议考核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第三条 县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范围内的农业农村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指导、监督、协调和考评工作。局法制办承担执法责任制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责任制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第五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实行单位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责任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法规、规章实施工作。
  第六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以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效能为目标。
  第七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执法机构健全，队伍稳定；各项执法制度得到严格履行；各种违法案件及时得到查处，各种违章行为及时得到纠正；避免本辖区范围内出现重大违法案件。
  第八条 实施农业农村行政执法必须做到主体合法、依据合法、程序合法、行为合法、合理。
  第九条 下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完成上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行政执法培训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和行政执法水平。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农业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各业务单位举办法制有关的培训，应当纳入同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法制机构的培训计划。
  第十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对主管实施或配合有关部门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学习、宣传、执行的责任，行政执法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对这项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做好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特别是管理相对人进行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在颁布后一个月内，负责组织实施的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制定实施方案、步骤和措施，书面报局法制科。
  第十二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有教育管理的责任，应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的教育和管理。
  第十三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对负责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全面、正确地执行，不得断章取义或曲解。
  第十四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性收费、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进行，不得失职和越权。
  第十五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开办理各项申请的条件、程序、期限等有关情况。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并符合法定条件的神情事项，应在30日内办理完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或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办理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或移送有关部门办理。
  第十六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查处各种违法案件，保证各种违法行为及时得到正确、有效的追究。
  第十七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不得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不得对行政执法人员规定罚没指标；不得将罚没收入与执法部门的奖金、经费挂钩，不得截留罚没收入。
  第十八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时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行政执法的投诉和申诉，不得拒绝和拖延。
  第十九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执法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使用农业农村部统一印制的执法文书。
  第二十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时，发现已构成犯罪的，应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不准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二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几个行政执法部门共同负责组织实施的执法行为，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要依法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自觉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第二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为执法主体，同时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执法行为，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主动与有关配合部门加强联系，搞好衔接，密切协作，积极主动搞好执法。
  第二十三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执法工作的需要，建立、健全专门执法机构，配备相应的执法人员。
  第二十四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胜任工作的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分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及其他不适宜从事农业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不得从事农业农村行政执法工作。
  第二十五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秉公执法，文明执法，模范遵守社会公德，严格依法办事。
  第二十六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必须经过法制培训和专业培训，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考核合格后，领取《农业行政执法证》，方可上岗执法。
  第二十七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行政执法证》。
  第二十八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于国家声誉的言论，泄露国家秘密；
  （二）贪污受贿；
（三）徇私枉法；
（四）隐瞒、伪造证据；
  （五）滥用职权、打骂、刁难群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六）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七）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八）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第二十九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实行执法岗位责任制，根据行政执法工作实际需要，合理定岗、定员，明确规定各个岗位的职责权限、执法工作标准、办理程序与制度。
  第三十条 农业农村行政执法部门每年应当对本部门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执行情况进行评议考核，评议考核结果要纳入部门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考核、评定干部晋升级别和单位负责人政绩的重要条件。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制度不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农业行政执法部门，上一级农业行政执法部门可建议当地人民政府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对因重大过失，出现重大违法案件，对当事人或当地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追究责任。
  第三十二条 对农业行政执法人员有本规定第二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局根据情节进行纪律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县农业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从下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GoBack]2024年3月4日
